委    任    書

1. 委任案件內容及權限：

(1.受委任辦理營業、變更、註銷、停業、復業及其他登記事項。

(2.受委任辦理各項稅捐稽徵案件之申報及申請事項。

(3.受理稅務諮詢事項。

(4.受委任辦理商業會計事務。

(5.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辦理與記帳及報稅事務有關之事項。

(6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二.委任期間：自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三.委任人

營利事業名稱（或姓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：

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四.受委任人

姓名：

事務所名稱：

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電話：

證書字號：□記帳士：台財稅證字第            號

□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：    國稅登字第          號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